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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新 天 津 生 态 城 管 理 委 员 会 文 件

津生发〔2019〕31 号

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关于印发《中新天津生

态城促进商业发展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促进中新天津生态城加快引进知名商业项目，增强商业活

力，营造良好商业氛围，促进区域商业进一步繁荣发展，按照

2019 年第 16次主任办公会要求，现将《中新天津生态城促进商

业发展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19 年 7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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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天津生态城促进商业发展暂行办法

第一条【目的意义】

为促进中新天津生态城（以下简称“生态城”）加快引进知

名商业项目，增强商业活力，营造良好商业氛围，促进区域商业

进一步繁荣发展，根据生态城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

本办法适用于在生态城登记注册并经营知名商业项目的各

类生活性商业企业，包括品牌直营店以及特许经营店，具体指从

事高端品牌、餐饮、零售、文化创意、体育休闲、生活配套、教

育培训、酒店等业态的企业。

商业企业需租用商业设施开发单位的自持商业部分开展经

营，且租期不少于 3 年。

本办法发布生效之前已开业的商业项目不在此办法支持范

围内。

第三条【知名商业项目的认定标准】

本办法所指的知名商业项目应至少符合下列三种情形之一：

（一）由国内外专业行业协会或咨询调研机构发布的商业服

务、连锁经营榜单中的知名商业品牌；原则上该榜单需在近三年

内连续发布，且提出申请的商业品牌应在近三年内至少两次上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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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填补生态城商业业态空白的首个商业项目；

（三）经管委会认定的对本区域商业繁荣发展具有明显拉动

作用的商业项目。

第四条【专项资金】

本办法所称“促进商业发展专项资金”（以下简称专项资金），

是指由生态城财政预算资金安排，用于支持知名商业项目运营的

专项资金。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

章制度，遵循公开透明、专款专用、加强监督的原则。

第五条【主管部门】

（一）生态城商务局是专项资金的业务主管部门，主要负责

制定年度专项资金的使用方案，组织资金申报、受理及项目审核。

（二）生态城财政局是专项资金的管理部门，主要负责专项

资金预算管理，资金审核及资金拨付。

第六条【扶持标准】

对于符合本文第二条和第三条的商业项目，由商业设施开发

单位先行给予免租金优惠后，生态城管委会按如下标准进行扶持：

（一）补贴期限：生态城管委会给予商业企业的租金补贴期

限与商业设施开发单位和商业企业签订合同中的免租期限一致，

但补贴期限不超过 24 个月，且在本办法有效期届满后，本办法

项下补贴项目自行终止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：商业设施开发单位给予的免租期结束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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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城管委会对商业企业的实际租金进行补贴，最高补贴标准不

超过 3 元/平方米·天，且补贴金额不超过实际租金金额。

（三）补贴面积：生态城管委会按商业设施开发单位与商业

企业签订合同中的计租面积进行补贴，单个商业企业最高补贴面

积不超过 4000 平米。在补贴期限内，同一租赁面积，不能重复

享受补贴。

第七条【申请程序】
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商业企业应根据与商业设施开发单位所签

订的租赁合同，先行交纳租金并取得发票后，由商业设施开发单

位组织商业企业，向生态城商务局提出申请并递交相关材料。每

年 6 月和 12 月分别集中进行申请。

（二）生态城商务局对企业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。

（三）审核通过后，按生态城财政资金审批程序予以拨付。

第八条【申请材料】

（一）品牌资质相关证明材料：专业行业协会或咨询调研机

构公布的上榜企业名单；商户品牌商标注册证或质检报告或品牌

授权书；

（二）企业申请报告；

（三）促进商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；

（四）租赁合同及发票；

（五）企业营业执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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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开户许可证。

第九条【监督管理】

生态城商务局、财政局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。

第十条【法律责任】

申请专项资金的商业企业应当据实报送有关材料。对于编制

虚假材料骗取专项资金的，一经查实，生态城管委会取消其申请

资格，追回已拨付的扶持资金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交司法机关

处理。

第十一条【解释权】

本办法由生态城管委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【实施日期】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生效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

日。

1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办公室 2019年 7月 23日印发


